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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11年度廉政防貪指引 

前言 

自 COVID-19 疫情爆發以來，為落實防疫工作，減緩疫情延燒，

本局及所屬衛生所增加許多行政業務工作，包含打疫苗送禮券、線上

下載居家隔離通知書、販賣口罩及快篩等。為避免因不熟悉新增業務

之作業程序，衍生可能觸法情事，爰此，本室擇與防疫業務相類似而

涉及貪瀆刑責之案例，研析風險因素及提出防貪指引，藉此降低不法

風險，落實機關廉能政策。 

此外，本次引用近期與 COVID-19 疫情相關的犯罪實例，藉此延

伸思考，本局及所屬衛生所同仁執行公務時，能依法行政及勇於任事，

避免觸法，執行防疫工作也能保護自己。 

案例說明 

一、 ○市環保局約用人員侵占 411張家樂福禮券 

(一) 案情概述 

○市環保局綠能服務管理中心之約用人員甲，代同事乙保管

執行「綠能節電策略推動計畫暨節電基礎推廣計畫」所剩餘

的家樂福禮券計 411 張(面額 100 元，共 41,100 元)。之後

甲借用其他同事會員卡，在當月壽星促銷活動下，使用 411

張家樂福禮券購買 Gogoro給自己使用。 

後來在同事乙的追討下，約用人員甲自行購買相同面額家樂

福禮券 411張，並還給同事乙。本案經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

第 4條第 1項第 1款侵占公有財物罪，判處約用人員甲有期

徒刑 2年，緩刑 5年。 

摘自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11年上訴字第 33號判決 

涉犯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1款，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

器材、財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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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風險評估 

1. 心存貪念：約用人員對於代為保管的禮券，因一時失慮，

貪圖小利，將代保管的禮券用來購買Gogoro給自己使用，

雖然事後購買同等值的禮券歸還，仍然成立侵占公有財物

罪。 

2. 曲解法令：誤以為約用人員非刑法上公務員，並且誤認因

計畫案(或政府採購法)所購置財物的性質，在計畫執行完

畢後，剩餘的禮券就不是公有財物。 

(三) 廉政指引-強化同仁法治觀念 

1. 約用人員也是公務員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的約用人員，也是刑法第 10 條第 2項

第 1款前段的身分公務員。  

2. 只要是用公有預算購置的物品就是公有財物 

無論是採購或計畫案，運用公款購買的物品都是公有財物，

所有權屬於機關，同仁只能在執行公務的時候使用公有財

物。一旦將手上保管的公有財物當作自己的物品而占有、

使用，就可能會涉及「侵占公有物」的行為。 

 

 

 

 

 

 

 

與本局及衛生所可能衍生議題 

例如：打疫苗送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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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險業務員偽造隔離通知書 

(一) 案情概述 

民眾因曾擔任保險業務員，先向保險公司投保「○○法定傳

染病防疫費用保險」，為詐領防疫保險理賠金，自行偽造○

縣衛生局印章及隔離通知書多張，再向保險公司偽稱收到衛

生局之隔離通知書，使保險公司誤認有確診隔離事實而核定

理賠，總理賠金額為 64 萬元。後因保險公司察覺隔離書有

異，經向衛生局查證後，本案才曝光。 

○地檢署認本案涉犯刑法詐欺、行使及偽造公文書等罪，考

量被告已將所詐領之保險理賠金返還，犯後態度良好，且無

前科，所詐領金額非鉅等情，予以緩起訴處分。 

摘自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111年 7月 11日新聞稿 

涉犯法條 

刑法第 211條，偽造、變造公文書罪。 

刑法第 216條，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罪。 

刑法第 219條，偽造公印罪。 

刑法第 339條第 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

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詐欺罪。 

 

 

 

(二) 風險評估 

1.公務員因故意開立不實文書 

承辦同仁可能為了自己或親朋好友請假或防疫保險金等誘

因，製作了不實的文書資料。 

2.便宜行事，未仔細查證 

承辦同仁可能抱持消極心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而便宜

行事，未仔細查證，製作了不實的文書資料。 

與本局及衛生所可能衍生議題 

例如：民眾申請修正隔離通知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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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過於謹慎造成不便民 

承辦同仁可能對民眾提出的申請有疑慮，擔心民眾提供虛偽

資料而無法查證，協助製作相關文書可能會涉及刑責而卻步。 

(三) 廉政指引： 

1.建立覆核機制或不定期抽查方式 

為防範同仁思慮不周而製作不實文書資料，可在制度方面增

加覆核機制或不定期抽查等方式預防之。 

2.執行公務主動積極、勇於任事 

核發相關文書資料，須符合申請作業程序，提出相關切結、

佐證資料。如有不實，民眾將自負刑法第 214條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等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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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遊樂區技術士收費未開發票涉犯侵占罪 

(一) 案情概述： 

某技術士派駐○遊樂區負責票務管理、遊客服務等工作，多

次在執行售票工作時，利用不開發票給遊客的方式，將購票

現金放入個人口袋，侵占公有財物。後來遭檢舉及調閱監視

器畫面案件才曝光，發現有 17天（162次）違法行為，共

侵占新台幣 5萬 5,970元。 

經法院審理後，考量他事後坦承不諱，犯後態度良好，並且

返還全部侵占公款，依貪污治罪條例侵占公有財物罪處以有

期徒刑 2年，緩刑 5年。 

摘自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57 號刑事判決 

涉犯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1款，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

器材、財物罪。 

 

 

 

 

(二) 風險評估： 

1. 心存貪念 

本案技術士在售票時存有貪念，先利用不開發票給遊客，製

造帳目與現金不合的機會，雖然收銀檯有監視器錄影，趁無

人注意時取出收銀機內 1疊鈔票，再將其中數張鈔票摺疊隱

蔽於手中，最後將該疊剩餘的鈔票放回收銀機，起身將隱蔽

於手中的鈔票放入口袋，或直接從收銀檯取出硬幣放入口袋

等，心存貪念，一錯再錯，違法侵占公有財物。 

2. 僥倖心態 

現金交易工作易有潛藏風險，技術士利用不主動開發票且

與本局及衛生所可能衍生議題 

例如：販賣口罩、快篩；開立疫苗接種證明、診斷書及領證、換

證等其他行政文書應收取規費的作業，而未開立發票或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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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也不索取的機會，未落實入園人數與營收金額核對作

業，侵佔票價以規避○遊樂區每日售票金額核對作業，認

為嫻熟工作流程，手法小心即可僥倖不被發現，導致侵占

公物的錯誤行為長達 17天仍未發出警訊。 

3. 主管監督不周 

技術士奉養父親及 1 名子女，為了支付父親醫療費用而起

貪念，主管未能察覺屬員家庭及經濟突發狀況，給予適時

關懷或導正，致因過重的經濟負擔鋌而走險。 

(三) 廉政指引： 

1. 建立風險業務管理對策 

對於風險業務之人員、帳務、監督等事項，應建立相關作

業規範與流程，例如定期更換承辦人、銷售數量(購買人數

或庫存)與金額間加強數據比對、不定期檢核監視器拍攝角

度等措施，強化收取現金業務之督導管理，降低據為己有

之貪念。 

2. 強化法治觀念 

平時加強法紀宣導，利用相關案例提醒同仁，切勿因小失

大，誤觸法網。 

3. 加強人員關懷 

同仁竊取或侵占公有財物，多為個人經濟(投資失利、賭

博)或家庭劇變(醫療費用)等因素，若主管人員對於承辦

高風險業務同仁多加關注，如發現近況有異，加以關懷或

輔導，可能降低因經濟困境而生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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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稅局稅務員刪掉配偶租賃所得涉犯圖利罪  

(一) 案情概述 

○國稅局稅務員負責綜合所得稅之收件、審查及核定等業務，

利用分案機制之漏洞，一連兩年將其配偶所得稅申報案分配

到自己承辦的轄區，再違背利益迴避的規定由自己受理，接

著將配偶房屋租賃所得修改為 0。其中第一個年度為配偶免

去繳交稅額 8,136元，第二年度則因稅捐機關內部監控機制

及早發覺，所以沒有產生圖利的結果。 

經法院審理後，考量稅務員只有第一次犯行有造成圖利結果，

且金額僅為 8,136元，並且已經補繳，最後依貪污治罪條例

圖利罪及刑法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分別處以有期徒刑 1年 4

個月及 1年 2個月，應執行刑 2 年，緩刑 3年。 

摘自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5年度上訴字第 252號判決 

涉犯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

務，明知違背法規，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因而獲得利益之圖利罪。 

刑法第 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二) 風險評估： 

1. 心存貪念 

公務員為了貪圖小利，在經辦的業務上減少親朋好友應繳

納的稅款，一時失慮鑄成大錯，貪念之心實在不應該！ 

2. 行政程序忽略迴避 

公務員承辦業務或小額採購時，可能因一時方便，違反迴

避規定；如因機關地點偏遠，附近只有承辦人的舅舅經營

與本局及衛生所可能衍生議題 

例如：小額採購、聘請講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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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當店，因價格便宜而向該便當店購買；或是辦理講習

需聘請講師時，恰巧表姊符合講授課程條件，並且相關經

驗豐富，進而聘請表姊擔任講師等，倘由承辦人自行簽辦

向親屬採購或聘用，可能違反行政程序法迴避規定。 

(三) 廉政指引 

1. 依法行政避貪念 

公務員承辦業務須依法行政，切勿為減少親朋好友負擔或

增加他人私益，因而鑄成大錯，悔不當初。貪念有時是突

然興起的，切記一切依法行政，才是正確之路。 

2. 行政程序迴避的基本認知 

甲、 公務員對於受理的案件如果存有利益關係，為維持行政

行為公平，以免造成偏頗，而應該自行避嫌，才能確保

決定的公正，並且對外也足以讓人信服，這是一般公務

員在任職時應有的認知。 

乙、 承辦業務或採購中，遇有當事人為親屬時並非完全禁止

辦理，只要承辦同仁主動告知，完成迴避的行政程序，

由其他同仁續行辦理即可。 

丙、 此外，如因人員不足而有自己聘請自己為講師的情

形，則應將自己所承辦講習業務轉由其他同仁承辦，

即可避免本案有偏頗或圖利的問題。 

3. 以下為行政程序法(下稱本法)有關迴避的部分說明及規定： 

(表格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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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規定 

規

範

對

象 

本法未明定公務員範圍，通說認

為應採刑法第 10 條最廣義公務

員之定義：「稱公務員者，謂依法

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第 32條 

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

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

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

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

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

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

代理人、輔佐人者。 

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

人者。 

 

第 33 條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當事人得申請迴避︰ 

一、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

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

務有偏頗之虞者。 

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

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並應

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公

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

書。 

迴

避

事

由 

本法所規範應迴避之事由可區

分為： 

1. 「個人利益」的家庭關係與

直接利害關係（本法第 32 條第

一款、第二款） 

2. 對待事件有「預設立場」（本

法第 32條第三款、第四款） 

3.有「偏頗之虞」（本法第 33條

第一項第二款），例如：個人敵

意、個人情誼、僱傭關係等。 

 

因此，公務員於行政程序中具有

前述相當關連存在，即應自行迴

避而不問有無利益產生。 

 

罰

則 

本法雖未規範罰則，但應迴避

而未迴避公務員仍可能涉及違

法、失職等問題。 

 


